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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9〕65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第J20190182号建议的答复

杨美琼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凤凰街道灵秀社区纳入海绵社区建设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谢谢您对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及对城乡建设工作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一、总体情况

2016年，我市成功申报海绵城市建设国家试点城市，试点区面积20.9平方公里，主要包括红塔大道以北的城市建成区，所有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分为4个项目包，原可研总投资约为83.77亿元。2018年是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的瓶颈之年，由于2018年以来PPP整改，征地拆迁费用移出项目总投资，项目调整和瘦身等问题，总投资压减为48.3亿元，导致大量建设内容取消压减。2019年底，国家3部委将对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国家试点工作进行考核验收，目前，中心城区正在全力推进未完工项目建设。
二、回复意见

针对您反映的灵秀社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问题，由于不在海绵城市建设范围区内，暂无法纳入海绵城市建设。我局将进一步研究，是否能通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其它国家政策措施来解决的途径和措施。
请您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对我局工作进行指导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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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20日
（联系人及电话：聂建辉  13987784466）

抄送：市人大选联委、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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